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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我们公司生产胶合板，经常会把生产的产成品在出

货的时候用作包装物，就是把一种产成品放在要出货的产成

品上做包装用，请问当作包装用的产成品应当算当月生产产

成品的生产成本，还是做“营业费用———包装物”核算？

答：如产成品当作包装物来用，将其成本直接计入费用即

可，计入费用的金额以该产成品的成本为准。

009. 营改增后收到非营改增试点的成本票，该如何入账？

我公司在税务局备案，可以差额缴税。现有一笔业务，我公司

开给客户收入发票含税1 000元，税率为6%，若收到成本票500

元为增税专用发票，300元为非营改增试点普通发票，请问该

如何入账，如何进行收入和成本的确认？

答：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

企业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2］13号）的规定，一般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试点期间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关

规定允许从销售额中扣除其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价款的，应

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增设“营改增抵减的销

项税额”专栏，用于记录该企业因按规定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

销项税额；同时，“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等相关科

目应按经营业务的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企业接受应税服务时，按规定允许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

销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

项税额）”科目，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额与上述增值税额的

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等科目；按实际支付或应付的金

额，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目。

对于期末一次性进行账务处理的企业，在期末，按规定当

期允许扣减销售额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

本”等科目。

贵公司的会计分录如下：

（1）开票确认收入。借：应收账款1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943.4［1 000衣（1+6%）］，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6.6。

（2）收到成本发票。借：主营业务成本471.7［500衣（1+

6%）］，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8.3；贷：应付账

款500。借：主营业务成本283.01［300衣（1+6%）］，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16.99；贷：应付

账款300。

010. 我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投资方为香港公司，香港公

司为董事长个人投资。董事长年纪大了，考虑将所投资的各公

司的股权分别转给子女，我公司股东和董事长均变更为其小

儿子。请问转让股权时是否要征收香港公司的非居民企业股

权转让所得税？外籍个人从中国大陆取得的股利所得是否征

收个人所得税？

答：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

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

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税法第一条第一

款、第二款所说的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是指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所说的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是指来源于中国境

外的所得。”“转让中国境内的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或者

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内

的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

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

为百分之二十。其中，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

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

的所得。

因此，贵公司董事长个人在境内转让股权，应按财产转让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以转让股权的收入额减除股权原值和

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比例税率为百分之

二十。税款由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代扣代缴。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020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

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011. 企业购买2万元的邮票收藏，放在总经理的办公室，

请问应该如何做会计分录？

答：根据《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2006年第41号）第四

十六条的规定，企业不得承担购买商业保险、证券、股权、收藏

品等属于个人的支出。因此，贵单位购买收藏品支出发生时直

接借记营业外支出或者相关资产，贷记银行存款。当然如果是

企业为提升企业形象而购置的收藏品，会计处理上也可以作

为本企业的一项资产管理。

012. 我公司购进货车自己销售，现在一辆货车转为公司

自用，这一辆车需要落户，公司就以一个员工的名字开了一张

机动车发票去办理落户。目前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这辆车需要

作为公司的固定资产，可我们公司自己开出的机动车发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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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名字，不知道会计上该如何做账？

答：你公司可以先按销售汽车给个人处理，然后再按购进

固定资产处理，这样就可以入账了。

013. 某房地产开发项目分期开发，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遇到一些问题，请问：

（1）根据“分期开发，分期清算”原则，企业进行土地增值

税分期清算。假设第一期清算的是A街区，第二期清算的是B

街区。在第一期清算时，因部分成本发票未取得，该部分成本

不能计入扣除项目金额，造成土地增值税偏大。当第二期清算

B街区的时候，收到了上述的A街区成本发票。是否可以在进

行第二期清算的时候，重新计算第一期A街区的应缴土地增

值税（按照加入该部分成本的扣除项目金额），并以重新计算

后的A街区应缴土地增值税的减少额，抵减第二期B街区的应

缴土地增值税？或者对A街区土地增值税单独申请退税？

（2）根据税法相关规定，企业委托税务师事务所鉴证后申

报了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并经税务局批准在2012年、2013年

分两年缴纳税款。此时应补缴的土地增值税已经确定，根据权

责发生制原则和真实性原则，尚未缴纳的清算土地增值税款，

能否在计算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时予以扣除？

答：（1）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

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时计算与清算项目有

关的扣除项目金额，应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及其

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执行。除另有规定外，扣除取得土地使

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费用及与转让房地产有

关税金，须提供合法有效凭证；不能提供合法有效凭证的，不

予扣除。未取得合法凭证的支出不得作为扣除项目。”该房地

产公司对A街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并取得税务机关清算的

书面审核结果后，应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退税手续。

至于在清算完毕后取得扣除项目合法凭证土地增值税事

项，总局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需要咨询当地的税务机关。

（2）关于第（2）问，目前找到的法规依据是《辽宁省地方税

务局关于纳税人补缴以前年度应在所得税前扣除的各项税金

及附加如何税前扣除等问题的批复》（辽地税函［2003］181

号）。该文件规定，“纳税人当年未提取缴纳，以后年度自行补

缴或税务机关查补的以前年度应缴纳的消费税、营业税、资源

税、关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车船使用

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应按该补缴税款的税款所属年度

调整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并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等

科目对补缴年度作所得税纳税调整，该部分补缴税款不得在

补缴年度重复计算扣除。”

因此，该房地产公司应补缴的土地增值税在2012年度未

缴纳部分，不得在2012年度税前扣除。2013年补缴2012年度未

缴纳部分，在缴纳或支付时调整相应的应缴应付所属年度的

应纳税所得额。

014. 我单位今年年初进行自查，查出2012年及以前2个年

度，有3笔确认了的销售收入应结转成本，但少结转了。产成品

一直在存货中反映。本公司想在今年进行补提成本。请问：以

前少结转的成本在本年结转时涉及的所得税该如何处理？

答：以前年度少计提成本，导致多交了企业所得税。多交

的部分应该可以申请退还或抵减本年的所得税，当然还是要

税务机关的批准。

015. 由于新开办，我公司暂时还没有往来结算单据，向个

人借款挂往来账时，除银行进账单外还应附上什么原始凭证呢？

答：作为往来账的原始凭证，最好要有自己公司的借款说

明，或者借款合同复印件，以及本公司领导签署的意见等。

016. 我们是一家做通讯的批零兼营的小企业，与经销商

的合作方式有现款现货、先款后货和先货后款等方式。现在只

要货物发出就作收入确认（应收账款等相应增加），商品可退

可换。但是有些商品因为终端滞销或其他原因，我公司会给经

销商作调价，这样一来收入（应收账款）就减少了，会计上应该

怎么处理才合理呢？

答：这种行为称为调价折扣，俗称价保。发票等到结款的

时候才开，增值税销项是根据账上收入数进行计提，那么价保

要有双方确认的价保协议。

在账务上，设立“应收账款———某客户———调价折扣”、

“商品销售收入———折扣及折让———调价折扣”进行专门的核

算，即：借：商品销售收入———折扣及折让；贷：应收账款———

某客户———调价折扣，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注意不要直接冲减原先发货确认的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以

保障总账和物流系统的数据钩稽关系。

017. 某上市公司为台湾高管租房，发生租金6 000元，房

东提供发票，这6 000元应该如何做账？

答：公司为台湾高管支付的租金应看成是支付给职工的

实报实销形式的住房补贴。“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上市公

司根据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因此贵公司高管租

金可直接记入“应付职工薪酬”。

018. 我公司将年终奖金分摊到每月，账务处理如下：记当

月费用，借：管理费用———工资；贷：应付工资。到转年2月份统

一发放并交纳个人所得税，借：应付工资；贷：现金。但这样会

不会有虚增费用的嫌疑，年底汇算清缴时是否要调整？

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查账

时，工资一项是否符合税前扣除标准以实际发放的工资额为

依据。全年的奖金分各月计提至次年春节前才发放这种做法

很普遍，只要在汇算清缴时能提供如实的工资签领表并且如

果发放金额不少于计提额，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财会教研室 王建安 曹水林）


